國立清華大學編制內新進專任教師房租津貼補助要點

民國九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核定

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修正

1、 依八十九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報會議記錄辦理。
2、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含單身)，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於到職日起支領房租津貼補助。

(1) 符合申請借住宿舍資格者。

(2) 本人、配偶及其他隨居任所之扶養親屬均：

1.未住公有宿舍。
2.未曾申請公教或其它優惠購屋貸款。
3.未辦理政府興建之國民住宅。
4.未曾請領本校新進專任教師房租津貼補助。

三、房租津貼補助期間：

(1) 原實施自八十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到職者，到職二年內房租津貼補助每月六千元者，仍依原方式實施至九十一年十二月底止。

(2) 自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後到職者，房租津貼補助調整為每月一萬元，至多三年。

四、自九十年一月一日以後到職者，申請人於三年內因停職、離職、 調職等因素，未領滿三年房租津貼，之後復於本校復職，可再請領房租津貼，惟與前段累積領取者合計至多三年。

五、申請人本人及配偶在支領房租津貼補助期間申請到公教或其他優惠購屋貸款時，自辦妥貸款日起停發房租津貼補助。

六、本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申請房租津貼補助，比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依本要點辦理。

七、本要點經總務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